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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 本學系大學部之課程規劃設計的宗旨，在於培養兼具有科學精神、人文素

養、創造力與國際觀的護理專業人才。 

第2條 本學系 108 學年度(含)後入學之大學部必修課程包含：通識課程 24 學分(依照

國立陽明大學通識課程修課及選課規則規定)、基礎學科及醫學課程 22 學分、專

業核心科目(含實習)63 學分及導師課程 4 學分，共 113 學分(請見附表 2)，學生得

依修業目標及相關規定進行選課(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大學部學生選修課程應行

注意事項)。 

第3條 本學系 107 學年度(含)前入學之大學部必修課程包含：通識課程 28 學分(依照

國立陽明大學通識課程修課及選課規則規定)、基礎學科及醫學課程 22 學分、專

業核心科目(含實習)63 學分及導師課程 4 學分，共 117 學分(請見附表 1)，學生得

依修業目標及相關規定進行選課(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大學部學生選修課程應行

注意事項)。 

第4條 108 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學生修業學分數至少修足 128 學分，此 128 學分須包

含必修課程 113 學分及選修課程 15 學分。 

第5條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修業學分數至少修足 128 學分，此 128 學分需包含必修課

程 117 學分及選修課程 11 學分。 

第6條 106 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學生修業學分數至少修足 138 學分，此 138 學分需包

含必修課程 117 學分及選修課程 21 學分。 



第7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，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次學期重修或補修者，第一學期

得申請休學，免予註冊。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。 

第8條 符合第 4 條、第 5 條及第 6 條畢業條件及學則等相關修業規定者，由校方發

給畢業證書，並依照「學位授予法」，授予學士學位。 

第9條 一貫修讀學士、碩士學位：學生課業成績及品行優異者，可依教育部、本校

規定申請一貫修讀碩士學位，本系申請資格與辦法另訂 。 

第10條 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其他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11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應依行政程序陳報教務長核定。 

 



附表 1              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大學部必修課程表 
107 學年度(含)前入學適用 

第一學年 
學期 

第二學年 
學期 

上 下 上 下 

語文領域-英文 2 2 核心通識 2 2 

語文領域-中文 2  博雅選修通識 2 2 

核心通識 4 4 體育 0 0 

博雅選修通識   4 微生物及免疫學(含實驗) 3  

普通心理學(計入博雅選修通識) 2  生理學 3  

體育 0 0 生理學實驗 2  

解剖學 3  應用病理學 2  

解剖學實驗 1  開發-人、生活、生命 1  

護理學導論 2  生物統計學 2  

認識-人、生活、生命 1  藥理學  3 

生物化學概論  2 藥理學實驗  1 

人類發展學(含實習)  3 健康評估與護理措施  3 

省思-人、生活、生命  1 健康評估與護理措施實習  3 

   創造-人、生活、生命  1 

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7 16 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7 15 

第三學年 
學期 

第四學期 
學期 

上 下 上 下 

體育 0 0 導師時間 0 0 

導師時間 0 0 精神衛生護理學   3  

成人護理學 6  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 3  

成人護理學實習 6  社區衛生護理學 3  

護理研究概論 2 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3  

婦嬰護理學  3 護理倫理概論 2  

婦嬰護理學實習  3 護理管理與行政概論 2  

兒童護理學  3 
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(1)  [三升

四暑假] 
3  

兒童護理學實習  3 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(2)  3 

   護理管理與行政概論實習  2 

  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 2 

      

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4 12 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9 7 

必修學分共計: 117 學分 



附表 2              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大學部必修課程表 
108 學年度(含)後入學適用 

第一學年 
學期 

第二學年 
學期 

上 下 上 下 

語文領域-英文 2 2 核心通識 2 2 

語文領域-中文 2  體育 0 0 

核心通識 4 4 微生物及免疫學(含實驗) 3  

博雅選修通識   4 生理學 3  

普通心理學(計入博雅選修通識) 2  生理學實驗 2  

體育 0 0 應用病理學 2  

解剖學 3  開發-人、生活、生命 1  

解剖學實驗 1  生物統計學 2  

護理學導論 2  藥理學  3 

認識-人、生活、生命 1  藥理學實驗  1 

生物化學概論  2 健康評估與護理措施  3 

人類發展學(含實習)  3 健康評估與護理措施實習  3 

省思-人、生活、生命  1 創造-人、生活、生命  1 

      

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7 16 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5 13 

第三學年 
學期 

第四學年 
學期 

上 下 上 下 

體育 0 0 導師時間 0 0 

導師時間 0 0 精神衛生護理學   3  

成人護理學 6  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 3  

成人護理學實習 6  社區衛生護理學 3  

護理研究概論 2 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3  

婦嬰護理學  3 護理倫理概論 2  

婦嬰護理學實習  3 護理管理與行政概論 2  

兒童護理學  3 
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(1)  [三升

四暑假] 
3  

兒童護理學實習  3 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(2)  3 

   護理管理與行政概論實習  2 

  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 2 

      

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4 12 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19 7 

必修學分共計: 113 學分 

 


